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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光 城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会 关 于 公 司 募 集 资 金 存

放 与 实 际 使 用 情 况 的 专 项 报

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

本公司将 2021年度 1-6月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1、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480号），2015年，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730,519,480 股， 发行 价格 为 6.16 元 /股 ，募 集资 金总 额为 人民 币

4,499,999,996.8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8,592,551.89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4,451,407,444.91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到位，立信

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出具了《验资报告》（立信中联验字（2015）

D-0054号）。

2、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710号），2014 年，公司以非公开发行

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28,470,999股，发行价格为 11.38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599,999,968.62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68,534,160.85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531,465,807.77元。上述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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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于 2014年 10月 27日到位，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出具

了《验资报告》（立信中联验字（2014）D-0012号）。 

（二）2021 年度 1-6 月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1、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该次募集资金 445,140.74 万元，已于 2015 年 12 月到位。公司 2021 年

度 1-6月使用募集资金 4,868.47万元，截至 2021年 6 月 30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316,614.96 万元。募集资金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10,000.00 万元。募集资

金余额 19,573.53 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将随着项目的后续开发投入。

募集资金与累计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余额三者之和的差异

1,047.75万元为募集资金专户收到的存款利息收入及扣减的手续费。 

2、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该次募集资金 253,146.58 万元，已于 2014 年 10 月到位。公司 2021 年

度 1-6 月使用募集资金 0 万元，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57,943.02 万元。募集资金余额 115.78 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募集资

金与累计使用募集资金、募集资金余额二者之和的差异 4912.22 万元为其他转入

4,730.04 万元【注】、募集资金专户收到的存款利息收入及扣减的手续费 182.18

万元。

注：其他转入主要是本次募投项目之一太原环球金融中心以非募集专户资金调配给母公

司统筹使用，按照所使用资金金额和利率计算的资金成本，增加本次募集资金可用金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1、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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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

集资金专户，并连同本次募投项目实施的四家项目公司阳光城集团陕西实业有限

公司、上海宇特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臻百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

臻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名：杭州臻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四方监管协议》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2、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

集资金专户，并连同本次募投项目实施的两家项目公司阳光城集团福建有限公司、

太原长风置业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闽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江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及相关协议(以下简

称“《四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

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在以下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的存储专户。截至 2021 年 6

月 30日，募集资金净额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1、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发行共有 4 个募集资金专户，其中：上海宇特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专户（账号：03120120480000211）、上海臻百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专户（账号：03120120480000203）、杭州臻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专户（账号：03120120480000199）的募集资金已按规定全部用于募投项目，公司

于 2020年注销了上述 3个账户，注销时募集资金专户结存的利息结余 16,192.58



4 

元、18,568.66元、15,929.59元已全部转入上述公司的基本户。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存

储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日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 

方式 
备注 

南京银行上

海普陀支行 
03120120480000182 2015.12.28 1,851,407,444.91 195,735,278.31 活期  

南京银行上

海普陀支行 
03120120480000199 2015.12.28 300,000,000.00 - 活期 

已销

户 

南京银行上

海普陀支行 
03120120480000211 2015.12.28 1,800,000,000.00 - 活期 

已销

户 

南京银行上

海普陀支行 
03120120480000203 2015.12.28 500,000,000.00 - 活期 

已销

户 

合计     4,451,407,444.91 195,735,278.31     

2、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发行共有 3 个募集资金专户，其中：阳光城集团福建有限公司（账号：

1402027119600282540）的募集资金已按规定全部用于募投项目，公司于 2020 年

11月注销了账户，募集资金专户结存的利息结余 0元。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存储银

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日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 

方式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台江支行 

1312060104000228

9 
2014.10.29 1,000,000,000.00 112.76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闽都支行 

1402027119600282

540 

2014.10.29 

2014.10.30 
531,465,807.77 - 已销户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分行 
692270475 2014.10.30 1,000,000,000.00 1,157,723.99 活期 

合计     2,531,465,807.77 1,157,836.75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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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1、附表 1-2。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

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审核报告》（立信中联专审字（2015）D-0034号），

截至 2015年 12月 29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合计实际

投资额为 94,966.56 万元。公司决定用募集资金 94,966.56 万元置换上述预先已

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

四十九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

机构均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 

2021年度 1-6月无该次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情况。 

2、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

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审核报告》（立信中联专审字（2014）D-0007号），

截至 2014年 10月 27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合计实际

投资额为 81,630.85 万元。公司决定用本次募集资金 81,630.85 万元置换上述预

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

机构均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 

2021年度 1-6月无该次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情况。 

（三）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1、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1）经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四十九次会议、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公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降低

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

度的前提下，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22,55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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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该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未超过本次募集资金

净额的 50%，使用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17

年 1月 15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225,000万元人民币全部归还至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2）经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九十一次会议、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

东的利益，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公司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 16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

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6个月，到期前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 2017年 7

月 21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60,000万元人民币全部归还至公司

募集资金专户。 

（3）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

的利益，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公司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 130,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

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到期前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

2018 年 1 月 22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30,000 万元人民币全部

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4）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二十七次会议、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

东的利益，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公司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 120,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

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到期前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

至 2018 年 7 月 25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20,000 万元人民币全

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5）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四十二次会议、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

股东的利益，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公司使用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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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人民币 118,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为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到期前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 2019 年 1 月 23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18,000 万元人民币

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6）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五十七次会议、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

股东的利益，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公司使用不超

过人民币 118,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为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到期前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 2019 年 7 月 18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18,000 万元人民币

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7）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六十五次会议、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

股东的利益，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公司使用不超

过人民币 118,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为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前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 2020 年 7 月 14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18,000 万元人民币

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8）经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

利益，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 110,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

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前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使用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余额 110,000万元。

2、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七次会议及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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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降低公

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

的前提下，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26,5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2015 年 11 月 30日，

公司已将前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26,500 万元归还，存入募集资

金专户。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及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公

司 2015年第二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降

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

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16 年 12 月 22 日，公司已将前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存入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使用 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余额为零元。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1年度 1-6月，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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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1 

2、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2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八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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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45,140.74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316,614.96（注 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

募集资金总额 
0.00 各年度/期间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

资金总额 
0.00 

2015 年 94,966.58 

2016 年 81,579.8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

资金总额比例 
0.00 

2017 年 85,932.07 

2018 年 33,894.17 

2019 年 10,487.40 

2020 年 4,886.44 

2021 年 4,868.47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注 4）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

现的效益 

截止报告期

末累计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西安上林雅苑项目

（注 3） 
否 185,140.74 185,140.74 4,868.47 56,134.85 30.32% 注 2 -649.26 12,281.79 不适用 否 

2、上海阳光城 MODO 

（原名：上海唐镇项

目） 

否 180,000.00 180,000.00 - 180,388.15 100.00% 2017年 12月 346.16 53,092.93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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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海阳光城滨江悦 

（原名：上海杨浦平凉

路项目） 

否 50,000.00 50,000.00 - 50,083.42 100.00% 2017年 12月 -14.72 47,094.07 不适用 否 

4、杭州翡丽湾项目 否 30,000.00 30,000.00 - 30,008.54 100.00% 2016年 12月 -115.72 20,270.93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445,140.74 445,140.74 4,868.47 316,614.96 71.13%  -433.54 132,739.72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不适用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不适用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不适用 

合计   445,140.74 445,140.74 4,868.47 316,614.96 71.13%  -433.54 132,739.72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审核报告》 （立信中联专审字（2015）D-0034 号），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94,966.56 万元。经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四十九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用本次募集资金 94,966.56 万元置换上述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均就上述事

项出具了同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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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经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四十九次会议及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22,55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了同意的意见。截至 2017 年 1 月 

15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222,550.00 万元人民币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2）经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九十一次会议、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6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到期前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 2017 年 7 月 21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60,000 万元人民币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3）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30,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1）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30,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截

至 2018 年 1 月 22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30,000 万元人民币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18 年 1 月 22 日，公司已将上述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30,000 万元人民币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4）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二十七次会议、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

和股东的利益，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20,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到期前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 2018 年 7 月 25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20,000 万元人民币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5）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四十二次会议、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

司和股东的利益，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18,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到期前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 2019 年 1 月 23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18,000 万元人民币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6）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五十七次会议、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

司和股东的利益，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18,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到期前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 2019 年 7 月 18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18,000 万元人民币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7）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六十五次会议、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

司和股东的利益，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18,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前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 2020 年 7 月 14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18,000

万元人民币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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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经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

东的利益，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10,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前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使用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 110,000 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募投项目尚未实施完毕。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存放公司募集资金四方监管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已经按照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共同签订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 

注 1：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316,614.96 万元，其中：直接投入 221,648.40 万元、置换先期自筹资金

94,966.56万元。 

注 2：以上项目的建设期根据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调整，目前按进度实施中。 

注 3：上海阳光城 MODO、上海阳光城滨江悦及杭州翡丽湾项目分期销售，尚有部分车位货值未售；上林府项目为分期开发

销售，目前已开发一期、二期项目，截至报告期末已累计实现 12,281.79 万元。待募投项目全部结束后，再将累计实现的效益

与预计的项目效益进行比较以判断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注 4：累计投入金额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是募资资金的孳息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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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53,146.58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257,943.02（注 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

集资金总额 
0.00 

各年度/期间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

金总额 
0.00 

2014 年 96,334.30 

2015 年 106,301.4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

金总额比例 
0.00 

2016 年 27,601.78 

2017 年 20,328.16 

2018 年 7,377.36 

2019 年 - 

2020 年 - 

2021 年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截止报告期

末累计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福州阳光凡尔赛宫 B

（天御城） 
否 153,146.58 153,146.58 - 153,249.69 100.00% 2017年 12月 -1,443.97 111,822.06 不适用 否 

2、太原环球金融中心（阳

光城国际广场）（注 2） 
否 100,000.00 100,000.00 - 104,693.33 100.00% 2018年 5月 -297.60 16,055.28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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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53,146.58 253,146.58 - 257,943.02 100.00%  -1,741.57 127,877.34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不适用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不适用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不适用 

合计   253,146.58 253,146.58 - 257,943.02 100.00%   -1,741.57 127,877.34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审核报告》 （立信中联专审字（2014）D-0007

号），截至 2014 年 10 月 27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81,630.85 万元。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决定用本次募集资金 81,630.85 万元置换上述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均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

意见。该事项已实施完毕。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1）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公司 2014 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26,5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了

同意的意见。截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已将前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26,500 万元归还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经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四十四次会议、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16 年 12 月 22 日，公司已将前述暂时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存入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使用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为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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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

余的金额及原因 

募投资金已经全部投入募投项目，资金结余系募集资金专户收到的存款利息收入。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存放公司募集资金四方监管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已经按照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共同签订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 

注 1：公司 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257,943.02万元，其中：直接投入 176,312.17万元、置换先期自筹

资金 81,630.85万元。 

注 2：福州凡尔赛宫于 2012年 11月开工，于 2017年 12月全部竣工，尚有部分车位货值未售；太原环球金融中心于 2013 

年 3 月开工，商办部分于 2015年达到可使用状态，酒店部分于 2018年 5月达到可使用状态。截至 2021年 6月，太原环球金

融中心（阳光城国际广场）累计实现收益为约 16,055.28万元，公寓与商业货值已全部出售，尚有部分车位货值未售，酒店还

处于投资回收期。待募投项目全部实现销售、酒店投资回收期结束后，再将累计实现的效益与预计的项目效益进行比较以判断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注 3：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超过募集资金总额主要原因见本文【一、（二）、2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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